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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减持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商业城”或“公司”）股东深圳市琪

创能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琪创能”）系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，近日

减持情况如下： 

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琪创能持有公司股份 16,015,090 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的 8.99%，以上股份为拍卖取得。 

2016 年 1 月 12 日，琪创能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卖出公司股票

290,000股，均价 21.01元/股，同日买入公司股票 200,000 股，均价 20.96元/

股。 

琪创能来函表示：今日其预计减持商业城股份 290,000 股，但因券商系统失

灵，成交显示已卖出 490,000 股,致使在减持期间又回购了商业城 200,000 股,

今日实际合计减持商业城 90,000股。 

琪创能表示今后将加强账户管理，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。公司董事会已向

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5%以上的股东重申相关法

律法规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6年 1月 12日 


